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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水利厅落实《“十三五”实行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加快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实施方案》2017年责任分解表（水利厅牵头）
	序号
	重点任务
	具体工作内容
	责任
部门
	责任
人
	配合
部门

	1
	严格指标管理
	按照国家分配的2020年自治区用水总量及强度控制目标，进一步明确各市、县（区）2020年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指标，划定各市、县（区）“十三五”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管控红线，严格总量指标和强度指标管理。
	将国家分配我区的2020年用水总量、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控制指标分解到各市、县（区）。
	水资源处
	李克文
	水资源局

	2
	强化目标考核
	全面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逐级建立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目标责任制，完善考核评价体系，突出双控要求。考核结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实绩考核评价体系。
	完成2016年度全区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和节水型社会建设考核，考核结果报请自治区政府通报；突出双控要求，下达2017年度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和节水型社会建设目标责任书。
	水资源处
	李克文
	水资源局

	3
	统筹配置和有序利用水资源
	严格落实用水总量控制，统筹协调生活、生产、生态用水，将非常规水源纳入区域水资源统一配置。
	按照自治区下达的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严格水资源统一调度，实施黄河水、地表水、地下水和非常规水联合调配。
	水资源局
	杨海宁
	水资源处

	4
	
	严控高耗水项目建设，禁止新增利用黄河水等优质水源兴建人造水景观，禁止新建高耗水低效益项目，减少水资源消耗。
	严把高耗水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关口，对利用黄河水等优质水源兴建人造水景观项目和新建高耗水低效益项目不予受理。
	水资源处
	李克文
	水资源局

	5
	
	推进以县域为单元开展水资源承载能力评价工作，建立预警体系，发布预警信息，强化水资源承载能力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刚性约束。2018年年底前，自治区各县（市、区）完成本行政区域水资源承载能力评价，建立水资源承载能力预警机制。
	编制完成《宁夏水资源承载能力报告》，指导督促各县（市、区）加快本行政区域水资源承载能力评价工作。
	水资源处
	李克文
	水资源局、水文局

	6
	
	严格落实规划水资源论证制度，区域发展应充分考虑水资源承载能力，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重点推进重大产业布局和各类开发区规划水资源论证。
	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的原则，严格规划水资源论证；协调自治区有关部门，实施重大产业布局和各类开发区规划水资源论证。
	水资源处
	李克文
	水资源局

	7
	
	严格落实取水许可制度。强化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从严核定许可水量，对取用水总量已达到或超过控制指标的地区，暂停审批其建设项目新增取水许可。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用水要达到行业先进水平，节水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运。
	严格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严格取水许可审批，取用水总量已达到或超过控制指标的市、县（区），暂停审批其建设项目新增取水许可；不符合《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项目节水设施“三同时”管理办法》要求的新建、改建、扩建项目，暂停审批其新增取水许可。
	水资源处
	李克文
	水资源局

	8
	全面实行计划用水管理
	严格落实国家、自治区计划用水管理办法，强化用水计划管理。2017年起，自治区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按照取水许可分级管理权限，对纳入取水许可管理的取用水单位全面推行计划用水管理，每年依据双控指标和自治区发布的行业用水定额标准，严格核定年度取用水计划。定期发布重点监控用水单位名录，大中型灌区农业取用水计划管理率达到80%。
	按照双控指标和自治区发布的行业用水定额标准，严格核定年度取用水计划，逐月下达主要工业企业黄河水取水计划，自治区级取水许可管理的取用水户计划用水管理率达到100%，大中型灌区农业取用水计划管理率达到80%。
	水资源局
	杨海宁
	水资源处

	9
	
	加强入河湖排污口监督管理，严格入河湖排污口设置审批。对排污量超出水功能区限排总量的地区，限制审批新增取水和入河湖排污口。
	对排污量超出水功能区限排总量的地区，限制审批新增取水和入河湖排污口。
	水资源处
	李克文
	水资源局

	10
	严格地下水资源管理
	实行地下水取用水总量和水位“双控制”。建立地下水监测网络，加强地下水动态监测，依法规范机井建设管理，禁止取用地下水发展高耗水产业，禁止超采区内工农业生产及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水，严控地下水漏斗区新增取用承压水。2017年年底前，未经批准的取水井和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自备井一律予以关闭。加快银川市、石嘴山市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2017年，银川市、石嘴山市要完成超采区地下水压减任务，到2020年基本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严格年取用地下水300万立方米以上建设项目取水许可审批，对取用地下水的高耗水项目和超采区内新增取用地下水的工农业生产和服务业项目一律不予审批。督促各市、县（区）加快关闭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自备井，列入关闭计划的自备井一律关闭。
	水资源处
	李克文
	水资源局

	11
	提升水资源计量监控能力
	加快实施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以大中型灌区和工业园区取用水监控为重点，推进取用水监控平台建设。积极推广智能水表，鼓励重点取用水企业建立水量在线采集、实时监测系统。到2020年，年取水量50万立方米以上的工业取水户、100万立方米以上的公共供水取水户及大中型灌区渠首取水计量率达到100%，并依托自治区电子政务云平台和政务大数据服务平台，实现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
	选取银川市、中卫市、固原市地表取水年许可取水量在10万m3以上、地下取水年许可取水量在5万m3以上的取用水户进行在线监测，建设247个监测点；建设5个水源地水质在线监测点；实施水资源管理信息平台建设，建设节水型社会管理系统、水权水价改革支撑系统、考核支撑管理系统、农业用水效率管理系统和移动终端管理平台。
	水资源处
	李克文
	信息中心

	12
	实施农业节水领跑行动
	积极推广滴灌、喷灌等先进高效节水灌溉和水肥药一体化技术，年均发展高效节水灌溉35万亩。到2020年，全区高效节水灌溉面积达到400万亩左右，自流灌区、扬水灌区和库井灌区高效节水灌溉比例基本达到40%、70%和90%。
	发展高效节水灌溉36 万亩，对集中连片的水肥一体化滴喷灌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实行“先建后补”。
	农水处
	徐宁红
	农建中心　

	13
	
	加快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
	砌护惠农渠等干渠及改造配套建筑物。 按计划实施2017 年度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建设，年底前完成年度建设任务的90%。
	水资源局
	杨海宁
	农建中心

	14
	
	2017年编制完成《宁夏引黄灌区高效节水现代化建设规划》，启动实施青铜峡、沙坡头、七星渠、固海和红寺堡扬水5大现代化灌区试点工程建设。
	编制完成《宁夏引黄灌区高效节水现代化建设规划》，启动开展现代化灌区试点工程建设前期工作。
	计划处
	王景山
	水资源局

	15
	实施工业节水增效行动
	设定工业项目水耗准入门槛，严控高耗水工业项目建设，重点实施煤化工、冶金、火电、化工、纺织、造纸、食品等高耗水工业行业节水技术改造。修订《宁夏回族自治区节水型企业评价标准》，制订《宁夏回族自治区节水型工业园区评价标准》，将重点企业节水纳入节能减排考核体系，各市、县（区）完成重点用水单位监控名录。
	修订完成《宁夏回族自治区节水型企业评价标准》，制订完成《宁夏回族自治区节水型工业园区评价标准》。
	水资源局
	杨海宁
	水资源处
科教处

	16
	实施城市节水普及行动
	全面开展城市、县（区）、公共机构节水达标建设。到2018年，各地级市行政区域内70%的县（区）开展节水型县（区）建设；到2020年，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率达到50%，5个地级市建成国家节水型城市、70%的县（区）建成节水型县（区），全区公共供水管网漏失率控制在10%以内。
	督促各市组织县（区）申报创建节水型县（区），力争再启动1~2个县（区）开展达标建设；联合自治区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下达2017年自治区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任务，力争60%的自治区机关建成节水型单位。
	水资源局
	杨海宁
	水资源处　

	17
	实施全民节水文明行动
	每年利用“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全国城市节水宣传周”“全国节能宣传周”等大型活动，集中开展深度采访、典型报道，广泛开展区情、水情宣传。
	联系自治区主流媒体，开展2017年“世界水日”“中国水周”集中宣传报道；启动“保护母亲河建设美丽宁夏”节水护水志愿服务行动。
	办公室
	王岚海
	团委
水资源处
水资源局

	18
	
	扎实开展中小学校“六个一”节水主题宣传教育实践活动和幼儿园“节水主题周”宣传教育实践活动。节水教育社会实践基地和科技场馆要加强节水展示平台建设，通过集中展示、互动体验等方式，传播节约用水知识，倡导节约用水理念。到2020年，各地级市至少建立1处节水教育社会实践基地。
	联系自治区教育厅等部门，继续开展中小学校“六个一”节水主题宣传教育实践活动和幼儿园“节水主题周”宣传教育实践活动。督促各市积极筹备建立节水教育社会实践基地。
	水资源局
	杨海宁
	
水资源处
科教处

	19
	稳步推进水价改革
	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见》（国办发〔2016〕2号），2017年全面启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自治区出台《宁夏引黄灌区骨干水利工程价格调整方案》。到2021年，基本建立促进节水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北部引黄自流灌区农业水价达到维护运行成本水平，扬黄灌区、库井灌区农业水价达到运行维护成本的70%以上，经营性水利工程水价达到完全成本，分类水价普遍实行，初步建立农业用水精准补贴机制。
	编制完成并报请自治区政府出台《宁夏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召开全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启动会议，举办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培训班；编制完成《宁夏引黄灌区骨干水利工程价格调整方案》，制订节水奖励和精准补贴办法。
	水资源局
	杨海宁
	财务处

	
	
	
	督促市、县（区）出台引黄灌区支渠以下末级渠系和库井灌区供水价格调整方案。
	农水处
	徐宁红
	财务处

	20
	
	严格水资源费征收。
	按照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及时征收水资源费。
	水资源局
	杨海宁
	财务处水资源处

	21
	建立完善水权交易市场
	鼓励用水户对节约的水权进行交易，通过市场机制促进水资源使用权在用水户间、行业间、区域间流转，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和节约保护。2017年制定出台《宁夏回族自治区水权交易管理办法》，构建水权交易平台，成立水权交易机构。
	制定出台《宁夏回族自治区水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成立水权交易机构。构建水权交易平台，指导市县开展水权交易。
	水资源处
	李克文
	水文局、水资源局

	22
	健全完善节水激励机制
	建立健全节约用水奖惩机制，实行节奖超罚、多节多奖、分级奖励，鼓励市、县（区）、各行业用水户节约用水。
	制订《宁夏节约用水奖惩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完善节水奖惩机制，对节约用水的县（市、区）、最严格水资源管理与节水型社会建设考核优秀等进行奖励。
	水资源局
	杨海宁
	水资源处财务处



